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巴税稽罚〔2026〕14号

库尔勒市安诚芸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1MAELJTF85J)：

我局于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12月26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朝阳辖区石化大道某馆13栋某层某号）2025年6月23日至2025年7月30日期间发票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一）走逃（失联）企业方面
检查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在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中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负责人蒲某飞、办税员黄某容的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根据金税系统中显示的你单位注册地址及生产经营地址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朝阳辖区石化大道某馆13栋某层某号。实地走访你单位注册地址/生产经营地址，结合给你单位的办证单位巴州某会计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的询问笔录，提供你单位生产经营地址的巴州某卓企业孵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某瑜的询问笔录，库尔勒市朝阳辖区石化大道某馆所属的物业公司（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等资料，判定你单位注册地址/生产经营地址为虚假地址，我局无法对你单位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第一条“走逃（失联）企业的判定 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根据税务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仍对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或虽然可以联系到企业代理记账、报税人员等，但其并不知道也不能联系到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可以判定该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之规定，你单位为走逃（失联）企业。

（二）购进、销售货物情况
你单位从事家具零售行业。根据金三系统内发票明细模块查询，你单位在2025年6月23日至2025年7月30日期间，共开具13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合计开具金额305949.49元，税额3059.51元，价税合计309009.00元。你单位且仅有对下游企业开具的销售发票，无上游企业为其开具的购进发票，你单位有销无进。
（三）纳税申报情况
你单位在税务机关注册登记至今，只在2025年7月9日申报过第二季度增值税（申报免税销售额10729.70元）和第二季度企业所得税，你单位未申报过社保费，你单位未代扣代缴过个人所得税。
（四）资金流向情况
检查人员在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存款账户账号（银行）信息查询模块中未查询到你单位在税务机关备案的银行存款账户。检查人员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蒲某飞及办税员黄某容的个人卡账户（涉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银行、新疆库尔勒农村商业银行、昆仑银行等九个银行）进行查询，通过对检查所属期内的个人卡账户资金信息与你单位开具的电子普通发票发票的金额、购方纳税人名称进行对比，未发现相关资金交易信息。

你单位向7户下游企业共开具13份电子普通发票发票，未查询到收取货款、劳务款的相关资金交易流水，不符合经营常规。

（五）发票开具情况

你单位2025年6月26日至7月14日开具13份电子普通发票，合计开具金额305949.49元，税额3059.51元，价税合计309009.00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第二条“交易真实性的判定 （一）商贸企业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的;生产企业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且无委托加工，或生产能耗与销售情况严重不符，或购进货物并不能直接生产其销售的货物且无委托加工的。（二）直接走逃失踪不纳税申报，或虽然申报但通过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申报的。（五）已查实全部或部分交易资金信息不真实的(如利用银行账户回流资金)、大宗交易未付款或虚假现金支付的等”之规定，你单位在与新疆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7个公司未发生真实业务的情况下，开具了13份电子普通发票发票（金额305949.49元，税额3059.51元，价税合计309009.00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规定，你单位上述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调取的你单位税务登记信息、纳税申报、发票管理、非正常户认定等信息，从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的市场经营主体登记信息。检查人员通过对你单位实地检查发现，结合给你单位的办证单位巴州某会计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的询问笔录，提供你单位生产经营地址的巴州某卓企业孵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某瑜的询问笔录，库尔勒市朝阳辖区石化大道某馆所属的物业公司（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等资料,用于证明你单位为走逃（失联）企业。

证据2：检查人员调取的你单位对公账户、法定代表人蒲某飞个人及办税人员黄某容个人卡银行账户资金流水，用于证明你单位不存在任何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资金流水。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西北五省（区）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之规定，对你单位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行为处以80000.00元罚款。
以上罚款共计80000.0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2026年2月6日  


